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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 查  報  告 

壹、案  由：據悉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5年機車採購

案再度由去年得標廠商捷穎實業股份有限公

司得標，惟中華郵政工會於105年初理事會決

議即已指出，該廠商所提供之郵用機車具易

故障、難維修、廠商維修品質不佳等缺失，

並建議採最有利標。另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警

用機車亦由該廠商得標，惟員警亦反映有瑕

疵問題。關於該廠商所提供之車輛已多有瑕

疵，仍重複得標之情形，相關單位在採購程

序中是否有須改進之處？於此種情形是否仍

應採用價格標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華郵政公司）民國

（下同）105年機車採購案再度由104年得標廠商捷穎實

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捷穎公司）得標，惟中華郵政工

會於105年初理事會決議即已指出，該廠商所提供之郵用

機車易故障、難維修、廠商維修品質不佳等缺失，並建

議採最有利標。另臺北市政府警察局（下稱臺北市警局）

警用機車亦由該廠商得標，惟員警亦反映有瑕疵問題。

關於該廠商所提供之車輛已多有瑕疵，仍重複得標之情

形，相關單位在採購程序中是否有須改進之處？於此種

情形是否仍應採用價格標？案經調閱於104或105年度採

購捷穎公司機車之中華郵政公司、臺北市警局、臺灣銀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臺銀）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

會（下稱退輔會）及招標採購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（下稱行政院工程會）等機關卷證資料，106年4

月7日及5月16日分赴中華郵政公司三重、新莊、林口郵

局及臺北市警局中正第一、大安及大同分局履勘訪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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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年4月20日詢問交通部郵電司林茂雄副司長、中華郵政

公司江瑞堂副總經理等相關人員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

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中華郵政公司104年、105年郵件投遞用打檔機車採購

及臺北市警局105年度警用機車採購所凸顯的大批採

購品質問題，已非單純論究決標方式應採最有利標或

最低標所能解決，為避免驗收合格後之保固維修疲於

奔命，事前擬訂更細緻化的招標規範及驗收方式益顯

重要，中華郵政公司及臺北市警局允宜記取此次經驗

教訓，儘速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或因應對策，以免重

蹈覆轍。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關於採購技術規格、價格標、最有利

標之相關規定及解釋如下： 

1、政府採購法第26條：「（第1項）機關辦理公告金

額以上之採購，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。

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，應從其規定。（第2

項）機關所擬定、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，其所

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，諸如品質、性

能、安全、尺寸、符號、術語、包裝、標誌及標

示或生產程序、方法及評估之程序，在目的及效

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。（第3項）招標文件不得要

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、專利、設計或型式、

特定來源地、生產者或供應者。但無法以精確之

方式說明招標要求，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

『或同等品』字樣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2、政府採購法第52條：「（第1項）機關辦理採購之

決標，應依下列原則之一辦理，並應載明於招標

文件中：一、訂有底價之採購，以合於招標文件

規定，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。二、

未訂底價之採購，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標價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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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且在預算數額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。三、

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（編按：就廠商

投標標的之技術、品質、功能、商業條款或價格

等項目，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評選）為得標廠

商。……（第2項）機關採前項第3款決標者，以

『異質』之工程、財物或勞務採購而不宜以前項

第1款或第2款辦理者為限。……」 

3、行政院工程會95年6月20日工程企字第09500227

540號函釋，招標機關採購之標的物明確，例如

工程採購之施工圖說及規範明確，按圖施工者；

財物採購之功能、性能或效益明確者，均屬同質

採購，應以最低標決標。 

(二)中華郵政公司為汰換125cc以上打檔機車，參考各等

郵局提出需求數量及年度編列預算，於104年5月14

日公告公開招標採購郵件投遞用打檔機車1,114輛，

採最低標決標，同年6月24日開標結果，由捷穎公司

（CPI）以新臺幣（下同）5,570萬元決標，同年11

月19日驗收合格後撥發各區郵局使用（保固期1年），

惟基層同仁反映品質不佳，經中華郵政工會105年1

月26日第4屆第12次理事會議臨時動議反映略以：1.

捷穎公司經銷商據點不普遍，零件亦與市面一般零

件不相容，增加同仁維修不便；2.機車品質尚不夠

穩定，外勤人員騎乘送信常有故障損壞情形，須就

近找廠商協助處理，但該公司配合廠商無法遍及全

國各鄉鎮，增加外勤人員困擾。建議中華郵政公司

採購外勤人員機車應採最有利標，而非最低標。嗣

經中華郵政公司審酌機車技術品質及相關功能之同

質性較高，且均經安全合格認證，該公司相關車輛

採購向依政府採購法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，故105

年辦理之749輛投遞用打檔機車採購案先強化採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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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（註：增加維修據點，保固期由原1年延長為2

年，製作樣車詴騎，測詴合用再量產等），暫未採用

中華郵政工會建議，仍採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，最

後105年8月11日開標結果，仍由捷穎公司以3,323萬

1,632元最低標決標，驗收合格後，保固期間自106

年2月21日至108年2月20日止，為期2年。 

(三)中華郵政公司前揭104年、105年兩次採購之機車品

質，除105年採購尚在保固期內待觀察外，104年採

購之1,114輛打檔機車，經本院106年4月7日履勘該

公司三重、新莊、林口郵局訪談基層郵務士，普遍

表示該批機車問題重重，均非合理使用所致之耗損

問題，如：引擎聲音大、打檔困難、漏（吃）機油、

後視鏡易斷、耗油、易熄火、溫高燙腳、斷鍊、爆

衝、輪胎易打滑等不一而足，其主要故障情形（截

至105年10月31日止），據該公司查復統計數據如

下： 

1、離合器：1,114輛打檔機車，離合器更換次數總計

439次，其中更換比率較高之單位如：宜蘭郵局

配發39輛，離合器更換36次；彰化郵局配發73輛，

離合器更換73次；南投郵局配發21輛，離合器更

換21次；雲林郵局配發48輛，離合器更換20次；

嘉義郵局配發90輛，離合器更換47次；臺南郵局

配發55輛，離合器更換70次；高雄郵局配發152

輛，離合器更換50次；臺東郵局配發20輛，離合

器更換20次。 

2、載貨架：1,114輛打檔機車，載貨架更換次數總計

411次，其中更換比率較高之單位如：板橋郵局配

發7輛，載貨架更換7次；三重郵局配發41輛，載

貨架更換24次；桃園郵局配發70輛，載貨架更換

70次；彰化郵局配發73輛，載貨架更換73次；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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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郵局配發55輛，載貨架更換55次；高雄郵局配

發152輛，載貨架更換76次；臺東郵局配發20輛，

載貨架更換20次。 

(四)另臺北市警局辦理105年度例行警用機車汰換採購，

亦採公開招標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，104年12月23

日公告招標，採購150cc速克達型警用巡邏機車200

輛及警用偵防機車222輛，共422輛，105年2月23日、

3月11日開標結果，由捷穎公司分別以890萬元、993

萬7,830元決標，同年7月19日驗收合格後撥發各分

局使用（保固期2年），員警反映馬力不足、加油口

設計不良、大燈易進水、容易熄火、側支柱角度太

直及座墊支撐力等問題，該局乃於同年8月15日與捷

穎公司召開協調會，該公司承諾以分局為單位，自

同年月18日起分批運回廠更換，並於同年9月7日全

部更換完成改善，經本院106年5月16日履勘臺北市

警局中正第一、大安及大同分局訪談表示，經過廠

商運回維修後，目前使用已比之前好太多，但因是

新車，尚待時間印證。 

(五)綜上，由中華郵政公司104年採購之打檔機車在交車

後保固期間即有「離合器」及「載貨架」維修更換

頻仍，打檔困難、易熄火、加油口設計不良等問題，

及臺北市警局105年採購之速克達型機車交車未久

即全數運回廠維修，凸顯類此大規模數量之財物採

購，如何維持一定品質，已非單純論究決標方式應

採最有利標或最低標之問題，為避免驗收合格後之

保固期間即產生非合理使用所生之耗損問題，致維

修疲於奔命，採購案卻令機關尚須思慮確保郵務士

及員警執勤生命、財產安全與任務之達成；且工欲

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事前擬訂更細緻化的招標規

範及驗收方式（法）益顯重要，中華郵政公司及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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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警局允宜記取此次經驗教訓，儘速找出解決問

題的方法或因應對策，避免重蹈覆轍。 

二、機關辦理公務機車採購，延長保固期並非解決問題之

最佳方法，目前機關辦理定期大批採購之經驗回饋周

期時間太短，造成基層第一線使用同仁陷入不斷重複

輪迴的實驗品，安全屢遭受到威脅，此自非機關採購

制度應生之效應，允宜通盤檢討改進，以謀解決。 

(一)中華郵政公司104年採購之125cc郵件投遞用打檔機

車1,114輛由捷穎公司得標承攬，同年11月19日驗收

合格後撥發各區郵局使用問題不斷，已如前述，在

保固期1年尚未屆滿之前及彙整分析相關問題，該公

司即於105年7月12日再次公告辦理125cc投遞用打

檔機車749輛採購，招標規範除增加維修據點，保固

期由原1年延長為2年，油箱口設防溢裝置，先製作

樣車詴騎，測詴合用再量產等之改善措施外，餘大

致同104年之採購規定，並未完整將保固期間所發現

之瑕疵相關問題，經驗回饋於新年度的採購規範修

正。嗣後即使遇使用品質瑕疵，亦態度消極以延長

保固期之方式處理，並未找出問題的癥結點解決。 

(二)另在退輔會辦理之104年度服務機構公務機車採購

案中，其數量亦為大批採購（109輛125cc速克達型

公務機車），由捷穎公司得標，交貨驗收後，該會於

104年9月7日及14日至臺北市、新北市及高雄市榮民

服務處抽驗，發現部分車輛有熄火、怠速抖動、油

錶板異常等情形，復於同年月10日開會研議，要求

廠商於104年9月27日前針對共同性缺失改進。嗣後

為避免機車故障情形一再發生，經協調廠商亦以延

長保固期之方式處理，其中「機車行車電腦異常」

則列為永久免費檢修。 

(三)此外，本院從履勘訪談中華郵政公司三重、林口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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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人員得知，該公司105年採購配發下來的新車很少

或尚未使用，其原因，據表示：「是年度初公司叫我

們申報，車子請下來後配合報廢車輛更新。」然由

於104年採購之捷穎打檔機車品質不佳，故障頻仍，

員工反映「寧騎舊三陽，不騎新捷穎」，使用新車已

發生不少受傷案例。臺北市警局大同分局於本院履

勘訪談時亦表示：「若與之前車子比較，當然是『三

冠王』（編按：光陽機車品牌）好騎。」此種寧可騎

舊車，不願（延緩）騎新車的心態，再加上前後年

度採購之間隔差距過短，無法即時將使用經驗反映

回饋到新年度的採購規範中，一直套用舊規範，恐

無法提升採購品質。 

(四)綜上，機關辦理公務機車採購，延長保固期並非解

決問題之最佳方法，目前機關辦理定期大批採購之

經驗回饋周期時間太短，造成基層第一線使用同仁

陷入不斷重複輪迴的實驗品，此自非機關採購制度

應生之效應，允宜通盤檢討改進，以謀解決。 

三、臺銀負責辦理全國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共同供

應契約，其數量金額龐鉅，各級機關倚賴甚深，對於

中華郵政公司、臺北市警局採購公務機車所凸顯之採

購品質問題，允宜深刻自我檢討，以策來茲；又行政

院工程會身為中央政府採購主管機關，自屬責無旁貸，

鑑往知來，允應充分利用歷年採購之大數據資料，詳

加比對分析，積極研謀改善對策解決，以資各級採購

相關需求機關參考及依循。 

(一)本院為瞭解中華郵政公司及臺北市警局於104~105

年期間採購捷穎公司機車所發生之相關問題，經函

請行政院工程會提供捷穎公司104~105年參加政府

機關公務機車採購得標狀況，扣除前揭中華郵政公

司及臺北市警局辦理之3案外，大批數量採購決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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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案件統計如下： 

項

次 
決標日期 政府單位 標案名稱 招標方式 決標方式 

底價金額

（元） 

決標金額

（元） 

1 104.3.3 
臺銀 警用車輛（含汽

車、機車） 

公開招標 最低標 
376,588,800 373,052,204 

2 104.6.30 

退輔會 該會104年度服

務機構公務機車

採購案 

公開招標 最低標 

6,220,000 5,845,670 

3 105.4.13 臺銀 警用機車 公開招標 最低標 83,270,000 67,275,120 

4 105.5.19 
臺銀 公務機車及電動

輔助自行車 

公開招標 最低標 
47,506,300 45,515,400 

註：項次1、3、4為共同供應契約，合約內有不同項次數量級距，採單價複數決標，

捷穎公司為決標廠商之一。  

(二)嗣再詢據臺銀及退輔會前揭案件之履約品質狀況，

臺銀表示，該行採購部為辦理前揭3案之招標/訂約

機關，有關履約（訂購、交貨、驗收及付款）事宜，

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8條第2項及共同供應

契約條款之相關規定，均由訂購（適用）機關（註：

全國各縣市警察局、政府機關）逕與廠商直接為之，

故該行無各訂購機關驗收過程、履約品質狀況及相

關故障率情形統計資料。退輔會表示，捷穎公司機

車經抽驗發現部分車輛有熄火、怠速抖動、油錶板

異常等情形，為避免機車故障情形一再發生，經協

調廠商以延長保固期方式處理。但此終非提升採購

品質善策，若未將歷年採購經驗回饋及在採購規範

上詳為要求，類似本案採購驗收合格後，卻頻繁進

廠維修之荒謬狀況，仍將不斷循環上演。 

(三)綜上，臺銀負責辦理全國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

共同供應契約，其數量金額龐鉅，各級機關倚賴甚

深，對於中華郵政公司、臺北市警局採購公務機車

所凸顯之採購品質問題，允宜深刻自我檢討，以策

來茲；又行政院工程會身為中央政府採購主管機關，

自屬責無旁貸，鑑往知來，允應充分利用歷年採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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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大數據資料，詳加比對分析，積極研謀改善對策

解決，以資各級採購相關需求機關參考及依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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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函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

市政府警察局確實檢討改進，並於2個月內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臺灣

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研處檢討改善見復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

理。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劉德勳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 0 6  年  8  月  1 1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5年9月23日院台調壹字第1050800177號派查函

暨相關案卷。 


